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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5]第 28-00006 号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14年度

《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号）的有

关规定，编制《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证据资料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发表

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 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2014年度《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规定编制。  

本审核报告仅供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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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关

规定，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 2014 年度的《关

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14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

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 公司简介 

（一） 改制及设立情况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山东美晨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 8

日。2009 年 3 月 28 日，山东美晨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通过临时股东会决议，由山东美晨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各股东作为发起人，依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2009 年 4 月 20 日，经创立大会审议通过，山东美晨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经中

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的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 61,914,759.23 元为基

础，整体变更为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中股本 4,050 万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2009

年 4 月 16 日，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的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

磊验字（2009）第 12004 号《验资报告》。2009 年 4 月 27 日，本公司取得了潍坊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7078222801683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 上市及历次股本变动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903 号”《关于核准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1,430 万股，发行价格为 25.73 元/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5,700 万股。公司

股票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2014 年 4 月 15 日，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2014 年 6 月 3 日，公司按照审议通过的《2013 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方案》，以 2013 年末的总股本 57,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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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共计转增 45,600,000 股。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5,700 万股增至

10,260 万股。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888 号文《关于核准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郭柏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采取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

向郭柏峰等七名对象合计发行 18,219,677 股股份并以非公开方式发行 9,523,809 股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用于购买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石集团”）100%股权。以上共计增

加股本 27,743,486 股，变更后公司总股本为 130,343,486.00 元。本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7 日已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环境工程及环境修复的设计和施工；节能

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固体废弃物处置及回收利用的相关设施的设计及运营管理；市政污

水及工业废水处理项目的设计；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管理；减震橡胶制品、胶管制品及其它橡胶

制品、塑料制品、机械零配件、电器机械及器材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模具制

造；金属材料、化工原料销售（不含危险品）；出口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进口本企业所需

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部件及相关技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1、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郭柏峰、潘胜阳、孙宇辉、肖菡、华夏嘉源、颐高

集团、华峰科技合计持有的赛石集团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6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以发行

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35,000 万元，占比 58.33%，按照发行价格 19.21 元/股计算，发行股份

18,219,677 股；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25,000 万元，占比 41.67%。 

同时，本公司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本次交易总金额（本次收购赛石集团 100%股权交易对价 60,000 万元与配套融资金额上限

20,000 万元之和）的 25%，即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配套资金扣除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

用后，剩余部分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赛石集团 100%的股权，郭柏峰、潘胜阳、孙宇辉、肖菡、

华夏嘉源、颐高集团、华峰科技分别持有本公司 10.54%、0.75%、0.66%、0.35%、0.6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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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的股权（以发行股份上限 29,787,056 股计算，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涉及两次发行股票，分别为：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即本公司拟通过向郭柏峰、潘胜阳、孙宇辉、肖菡、华夏嘉源、

颐高集团、华峰科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的股票对价部分；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34.67 元/

股。 

根据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1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2013 年度权益分派以现有

总股本 57,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00 元（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上述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6 月 9 日，已

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分派完毕。受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影响，本次交易发行股份价格经除权、

除息后，调整为 19.21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18,219,677 股。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即本公司拟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本次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31.21 元/股，经除权、除息后，调整为 17.29 元/股。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底价 17.29 元/股计算，

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1,567,379 股。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不超过 20,000 万元，配套资金扣除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后，

剩余部分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3、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铭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铭评报字[2014]第0007号），以2014年2月28日为评

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最终采用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收益法下的评估价值为60,100.00万元，增值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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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96%。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4 年 8 月 2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郭柏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888 号），核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截至 2014 年 9 月 1 日，本公司实际向郭柏峰、潘升阳、孙宇辉、肖菡、宁波华夏嘉源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颐高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8,219,677 股。本次新增股份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大信验字

[2014]第 28-00004 号验资报告。 

2014 年 9 月 10 日，公司申请新增股份登记，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数量为 18,219,677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12,819,677 股。 

2014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532,809 股。截止 2014 年

10 月 8 日募集资金 199,999,989.00 元，扣除与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 5,000,000.00 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 194,999,989.00 元。增加股本 9,532,809 股。本次新增股份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大信验字[2014]第 28-00006 号验资报告。 

2014 年 10 月 14 日，公司申请新增股份登记，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数量为 9,532,809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130,343,486 股。 

2014 年 10 月 24 日，本公司公告《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三、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及其实现情况 

（一）标的资产盈利预测 

1、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承诺情况 

2014 年 5 月 10 日，本公司与郭柏峰、潘升阳、孙宇辉、肖菡、宁波华夏嘉源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颐高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盈利补偿协议》，协议约定：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和利润补偿期为 2014、2015、2016 年；赛石集团承诺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以赛石集团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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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原则确定）分别不低于 9,000 万元、11,500 万元、14,500 万元。 

2、《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盈利预测情况 

本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时，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赛石集团编制的 2014 年

度合并盈利预测表进行了审核，并于 2014 年 5 月 10 日出具大信专审字[2014]第 28-00018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2014 年度盈利预测净利润为 8,953.27 万元。 

3、《盈利预测审核报告》2014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承诺数 差额 完成率 

净利润 11,309.51 8,953.27   2,356.24  126.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47.50   9,000 1,947.50  121.64% 

（二）本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 

1、编制备考合并盈利预测依据的相关假设前提： 

基本假设： 

（1）本公司及赛石集团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现行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当前社会政治、

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 

（2）本公司及赛石集团所遵循的税收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及赛石集团适用的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以及外汇市场汇率相对稳定； 

（4）本公司及赛石集团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5）本公司及赛石集团能够正常营运，组织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 

（6）本公司及赛石集团经营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劳务等能够取得且价格无重大变化； 

（7）本公司及赛石集团制定的生产计划、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

行； 

（8）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9）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及相关各方之权力机构批准，并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通过。 

（10）重大资产重组在盈利预测最早期间完成交割。 

特定假设： 

假定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郭柏峰、潘胜阳、孙宇辉、宁波华夏

嘉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颐高集团有限公司、肖菡、浙江华峰科技有限公司等持有的赛石集团

100%股权之资产重组于 2013 年 1 月 1 日业已完成，公司按此架构持续经营编制本备考盈利预

测。 

2、备考合并盈利预测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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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编制的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进行了审核，并于 

2014 年 5 月 10 日出具大信专审字[2014]第 28-00019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2014

年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净利润 12,955.77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2,963.80万元。 

3、2014 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净利润 14,746.41  12,955.77 1,790.64 113.82%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047.37  12,963.80 2,083.57 116.07% 

四、结论 

本公司 2014 年度备考合并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5,047.37 万元，与 2014 年度备考合

并盈利预测 12,963.80 万元相比，完成率为 116.07%； 

赛石集团（标的资产）201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947.50

万元，与重大资产重组时业绩承诺数 9000 万元相比较，完成率为 121.64%。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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